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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福彩七乐彩
第2018010期 投注总额65909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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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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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25.44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22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8022期 投注总额：5342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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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467.232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22日

第2018010期 投注总额：67529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8 5 8 5 5 5 鼠

福彩3D 第2018022期

浙江销售2819724元，返奖额271870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2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875682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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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597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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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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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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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 人社监理决字〔2017〕11号
被处理人：苍南朗庭娱乐有限公司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华府新世界1幢3-4层
法定代表人:张年城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湾旦村

2017年8月29日，周文省、柯华景等4名劳动者向我局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反映称苍南朗庭娱乐有限公司拖
欠其工资，经初步调查了解，被处理人涉嫌拖欠周文省、柯
华景等4名劳动者劳动报酬38506元。我局于2017年9月
4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被处理人在从事经营卡拉ok活动服务中，作
为劳动用工主体，存在无故拖欠周文省、柯华景等4名劳动
者劳动报酬共计38506元的违法行为。2017年9月5日，我
局依据《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向
被处理人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举证通知书》（苍人社监举
字〔2017〕11号），要求其提供周文省、柯华景等4名劳动者
工资支付凭证，但在规定的期限内被处理人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其未拖欠劳动报酬。根据规定我局依法认定被告知
人存在拖欠周文省、柯华景等 4 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

38506元的违法事实，并于2017年9月11日向被处理人下
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苍人社监令〔2017〕
75号），责令其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
但被处理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我局的限期改正指
令。后被处理人于2017年9月26日与2017年9月30日，
分两次将郑祖传的劳动报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足额支付
到其儿子郑昌总账户共计金额为16600元（郑祖传原投诉
工资金额 18463 元不实，经调查取证其实际工资为 16600
元），又于2017年10月9日以现金支付方式足额支付程龙
辉的劳动报酬。但被处理人现仍拖欠周文省、柯华景2名
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12043元。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信息单1份，该证据证明被处理

人的主体资格。
2、《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1份，该证据证明投诉

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
3、周文省、柯华景等4名劳动者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该证据证明投诉人身份信息。
4、周文省、柯华景、郑祖传等3名劳动者劳动保障监察

调查（询问）笔录各3份，程龙辉劳动者劳动保障监察调查
（询问）笔录2份，该证据证明与被处理人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及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2017年10月30日本局向被处
理人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苍人社
监理告字〔2017〕12号），在法定期限内被处理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要求。

本局认为：被处理人拖欠周文省、柯华景等2劳动者工
资 12043 元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
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规定，构
成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违法行为。

鉴于被处理人无故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给劳动者取
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且被处理人对自
身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能正确认识，也未能积极配合
案件的调查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
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
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
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
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的。”之规定，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1、责令向周文省、柯景华等2名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共计12043元。

2、责令按应付劳动报酬金额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向周
文省、柯景华等2名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即加付6021.5元的
赔偿金。

被处理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理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苍
南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苍南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理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月24日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叶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
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叶炜，截止处置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我公司对温州
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313.43万元，该债权由保证人瑞安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定
国、江瑜、柴剑锋提供保证。由江建名下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489弄1号楼2单元701室
房产提供抵押。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叶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你们向叶炜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叶炜
2018年1月24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叶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龙誉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龙誉贸易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1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龙誉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龙誉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龙誉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龙誉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原债权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1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江东综字

本金

23,000,000.00

29,632,926.72

欠息

6,632,926.72

担保人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

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送达公告
台州市明荣眼镜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路幻提出的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本委于2017年
12 月 11 日受理并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作出编号为台劳鉴工临【2017】
9-4166号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为：一级伤残，完
全生活自理障碍。本委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被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本委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单位鉴定中心（地址：临海市赤城路119号）领
取《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逾期视为送达。

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8年1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泸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光正电力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和电气有

限公司、王献生、蒋元华、张菊英、郑远（曾用名天宇）：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下称“民生

银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
押合同》等文件，截止2017年8月31日，泸光集团有限公司尚欠民生银行
贷款本金人民币1100万元，贷款利息及罚息570042.78元，以及因贵方违
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浙江光正电力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和电气
有限公司、王献生、蒋元华、张菊英、郑远（曾用名天宇）承担担保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转
让人”）已与王鹤鸣（“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泸光集团
有限公司享有的的贷款本金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于2017
年12月25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让人”
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2018年1月24日

（2017）浙01民初570号
宁波市江东云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天津鑫天地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须知、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269号

浙江新闻图片社分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苑房
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607号

吕炳权、张群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360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609号

林红、李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3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370号

张勇正：本院受理原告张方敏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
初53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372号

温岭市箬横永沃机械配件厂：本院受理杭州凯业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62号

桐乡市青石海波液压机械厂：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沈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青石海波液压机
械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8年4月16日10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751号

刘婷婷、季叶鹏、杨兴、叶竞飞、杭州品蓝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原告浙江理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刘

婷婷、季叶鹏、杨兴、叶竞飞、杭州品蓝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09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91号

孔桂鹏：原告魏海洋诉被告孔桂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070号

陈浩：原告袁晓东诉被告包翔、韩依雯、陈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600号

王辉：原告杭州佳尼影像设计制作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辉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10时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713号

余年生、余茶花：原告朱国连诉被告朱国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4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801号、17797号

言海民、苗振凤：本院受理原告曹春青诉被告言海
民、苗振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4月
12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808号

建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原告陈康飞诉被告建
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
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5226号之一

孙佳锋：原告滕岩诉被告孙佳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122民初5226
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孙佳锋返
还原告滕岩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4日
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孙佳锋支付原告
滕岩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70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23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383元，由被告孙佳锋负担。原告
滕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
告孙佳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
负担的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嵊州市宝得利针织制衣厂：胡亚平、张兰亚与你单位二倍工资、经济补偿、社会保险
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
向你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8〕第012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03月15日上午09：00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鼎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吕俊等33人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公告送达嵊劳仲案
字〔2018〕第017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2018年03月01日上午9：00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
剡城路 369 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24日

仲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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